
关于《重庆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发展规划（2011~2015）（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2011年即将实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条例》，指导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产业合理有序发展，根据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关于组织编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的通知》的要求，重庆市环保局会同重庆市发改委、重庆市经信委、重庆市商委编写了《重庆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2011~2015）（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提出意见和建议。请于2010年12月20日之前将有关意见和建议以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反馈重庆市环保局。
联 系 人：王东
　　电子信箱：cqgf@vip.163.com 
　　传　  真：023-89031759
　　附件：《重庆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2011~2015）（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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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二五”时期是重庆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是纵深推进西部大开发、实施三峡库区后续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关键时期，是全面落实“国家模范城市”总体部署、推进城乡统筹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重庆市地处国家西部重要战略位置和世界高度关注的三峡库区，规划建设好电子废物处理设施，对于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总体战略目标任务十分重要。按照国家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工信部《关于组织编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2011~2015的通知》（环办﹝2010﹞135）要求，重庆市环保局牵头组织专业机构及人员编制了《重庆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2011~2015》。
“十一五”时期，重庆市按照“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的原则，以防治废物污染环境为目的，开展了电子废物处理污染防治体系的前期工作，为“十二五”期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但也存在全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基础资料不完善、处理与回收系统设施设备不足、再生资源及循环体系远未建立等问题。
“十二五”时期，重庆市将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发展循环经济为抓手，以提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能力、处理试点示范建设、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分类收集处理为主题，创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城乡统筹的分类收集体系；提升、强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环境监督管理，提高循环经济和资源化水平，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保障人群健康。

术语、符号和代号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是指废弃的电子电器产品、电子电气设备及其废弃零部件、元器件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规定纳入电子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包括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报废产品或者设备、报废的半成品和下脚料，产品或者设备维修、翻新、再制造过程产生的报废品，日常生活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废弃的产品或者设备，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生产或者进口的产品或者设备。

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电子类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电子废物。包括含铅酸电池、镉镍电池、汞开关、阴极射线管和多氯联苯电容器等的产品或者设备等。
拆解：是指以利用、贮存或者处置为目的，通过人工或者机械的方式将电子废物进行拆卸、解体活动；不包括产品或者设备维修、翻新、再制造过程中的拆卸活动。
处理：是指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拆解，从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用改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物理、化学特性的方法减少已产生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数量，减少或者消除其危害成分，以及将其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不包括产品维修、翻新以及经维修、翻新后作为旧货再使用的活动。

利用:指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或废弃材料的再加工，加工后材料的用途可与以前相同或不同，但不包括对废弃材料直接焚烧进行的热能回收。

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经处理后，产生的无法进一步再使用、再利用的残余物，采用焚烧、填埋或其他方式，以达到减容、减少或消除其危害性的活动。

1 总则
1.1 指导思想
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保障公共环境和人群健康、防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引发的环境污染、发展循环经济、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为根本目标，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分类收集和回收处理为突破，以集中处理和深度处理重大项目为抓手，加快建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及资源再生系统的建设，规范和引导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产业健康发展，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技术示范基地，完善和提升监督管理体系。
1.2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12月)；
(3)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国务院第551号令），2009年2月，2011年1月1日实施；
（4）《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编制指南》（2010年）

（5）《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40号）；2007年9月；

（6）《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务部〔2007〕第8号)；

（7）《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信息产业部第39号令〔2007〕年3月）；

（8）《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6〕115号）；

（9）《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10）《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27-2010）；

（11）《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财建〔2009〕298号）；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促进扩大内需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9〕44号)

（13）关于贯彻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加强废旧家电拆解处理环境管理的指导意见(环发〔2009〕73号)

（14）商务部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关于印发《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修订稿）》的通知（商商贸发〔2010〕231号）（010年6月）；

（15）《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征求意见稿）;
（16）重庆市商业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重庆市物价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家电以旧换新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商委发〔2010〕131号）；
（17）《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2007）;
（18）《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

（19）《重庆市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纲要》。

1.3 规划原则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紧密结合重庆市实际，实行跨区县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

——因地制宜，集中处理。强化科技支撑，因地制宜发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设备，实行集中处理，促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产业向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和集中化发展。
    ——严格标准，强化监管。严格控制处理规范和标准，明确落实规划各部门的责任和职责，突出监督管理机制。

1.4 规划范围 
（1）规范范围

重庆市行政区划内40个区县。

（2）规划对象
根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本次规划对象重点为计算机、电视机、洗衣机、空调器、电冰箱等五大类。

1.5 规划年限

规划期限：规划基准年为2010年，规划期为2011－2015年。
2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现状和问题
2.1重庆市基本情况

2.1.1 自然环境

（1）地理位置：重庆位于北纬28度10分-32度13分，东经105度11分-110度11分之间，地处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和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的结合部，东邻湖北、湖南，南靠贵州，西接四川，北连陕西，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西南工商业重镇和水陆交通枢纽。 

（2）面积：重庆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南北长450公里，东西宽470公里。全市共辖19个区：万州区、涪陵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万盛区、双桥区、渝北区、巴南区、黔江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21个县（自治县）：綦江县、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县、璧山县、开县、忠县、梁平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垫江县、武隆县、丰都县、石柱县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县、秀山土家族苗族县。

（3）地势：重庆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东南部靠大巴山和武陵山两座大山脉。

（4）河流：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等。

（5）气候：重庆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夏热冬暖，光热同季，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润多阴等特点。年平均气温19.0℃，年总降雨量1439.2毫米。
2.1.2 社会经济环境

（1）人口：2009年全市总人口3257.05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8.3%，人口结构以汉族为主体，此外有土家族、苗族、回族、满族、彝族、壮族、布依族、蒙古族、藏族、白族、侗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水族、纳西族、羌族、仡佬族等49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175万人，占全市人口的6.5%。其中土家族人口最多，有113万人，其次苗族约52万人，主要分布在黔江开发区、五个民族自治县和涪陵地区。
（2）经济：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91元，人均工薪收入13214.37元；人均家庭经营收入926.83元。城市人均消费支出13507.3元。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7.41平方米。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478.35元，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5.73平方米。
（3）社会经济：2009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530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2840元。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165.71亿元，其中一般性财政收入681.82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8.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317.92亿元。城镇建设与改造投资3719.83亿元，比上年增长33.3%。
      重庆是一个综合性的老工业城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189.39亿元。重庆工业轻重并举，门类齐全，制造业发达，摩托车、汽车、仪器仪表、精细化工、大型变压器、中成药等，是全国重要的生产基地。重庆拥有亚洲最大的铝加工厂，有规模以上汽车、摩托车企业382家，摩托车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出口超过二分之一。重庆已成为全国十大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之一。
2.2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现状

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报告指出，我国现在每年产生的电子废物的数量为230万吨，仅次于美国的300万吨。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截至2020年，中国和南亚由电脑产生的电子废物将比2007年增加四倍。不仅如此，一方面，积累众多的电子废物严重污染土壤、河流、地下水、大气，危及人体健康；另一方面，大量开采用于电子产品生产的矿产资源，导致地质灾害不断发生，矿山环境的破坏和矿产资源的日益短缺进而引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一系列问题，而大量囤积的电子废物又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一现状，无论与我国提出的建设可持续发展型社会还是环境友好型社会都格格不入。特别是我国矿产资源的日益短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阻力。 
电器电子产品是20世纪增长最快的产品之一，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革新，电子产品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相应会缩短，这将使电子废弃物的数量呈直线增长。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电子废弃物每5年增加16%～28%，比总废物量的增长速度快3倍，电子废弃物正成为新的危险废物污染源。 
2.2.1 电器电子产品销售、使用情况

重庆市是全国家电四大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房间空调器）普及较早、普及率较高的城市之一。1996年重庆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销量达到一个高峰，仅电视机保有量就高达 256万台。三十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重庆市家电四大件的销量也在逐年增加。相应的，销量的巨大意味着若干年后报废量的巨大。 

随着近十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家电产品质量、性能、款式的提升，城市居民购买家电时不再过多考虑实用，而是追求品味。 因此，伴随家电销量上升的是家电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家电更换期也相应缩短。在考虑家电废弃期限时，不但要考虑使用寿命，还要考虑更新期限。

根据研究单位进行的消费调查，城市居民家电废弃期限小于家电安全使用年限，（即在家电的使用寿命年限内，消费者已经购买了新机器，而旧机器则闲置家中，或出售或赠送）。因此，家电四大件报废实际量将大于估计值。

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可得到全市部分年份家电四大件拥有量以及计算机拥有量，见表2-1。

表2-1                  重庆市电器及电子产品拥有量        万台

	年份
	微型计算机
	房间空调器
	电冰箱
	电视机
	洗衣机
	合计

	1996 
	39
	101
	197
	256
	197
	790

	1997 
	48
	118
	215
	290
	203
	874

	1998 
	50
	141
	224
	369
	234
	1018

	1999 
	62
	164
	245
	434
	250
	1155

	2000 
	72
	190
	271
	527
	283
	1343

	2001 
	84
	220
	295
	634
	314
	1547

	2002 
	110
	298
	332
	724
	350
	1814

	2003 
	142
	370
	345
	801
	392
	2050

	2004 
	174
	467
	371
	897
	429
	2338

	2005 
	204
	507
	414
	1036
	474
	2635

	2006 
	250
	534
	454
	1097
	506
	2841

	2007
	304
	633
	553
	1184
	576
	3250

	2008
	326
	634
	593
	1217
	600
	3370

	2009
	336
	745
	711
	1269
	687
	5757


表2-2                重庆市电器及电子产品增加量        万台

	年份
	微型计算机
	房间空调器
	电冰箱
	电视机
	洗衣机
	合计

	1997 
	9
	17
	18
	34
	6
	84

	1998 
	2
	23
	9
	79
	37
	144

	1999 
	12
	23
	21
	65
	16
	137

	2000 
	10
	26
	26
	93
	33
	188

	2001 
	12
	30
	24
	107
	31
	204

	2002 
	26
	78
	37
	90
	36
	267

	2003 
	32
	72
	13
	77
	42
	236

	2004 
	32
	97
	26
	96
	37
	288

	2005 
	30
	40
	43
	139
	45
	297

	2006 
	46
	27
	40
	61
	32
	206

	2007
	54
	99
	99
	87
	70
	409

	2008
	22
	1
	40
	33
	24
	120

	2009
	60
	113
	118
	52
	87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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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电器及电子产品增加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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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各类电器所占的比例

由图2-1、2-2可知，重庆市虽然电器电子产品增加量各年有一定的波动，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电器电子产品中电视机占33.59%，其次是房间空调，占21.42%，再其次是冰箱和洗衣机，分别为17.04%、16.45%，微型计算机占11.51%。

2.2.2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现状调查

重庆市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主要由居民家庭、行政事业单位、非电子产品生产企业以及生产企业四个来源构成。

（1）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

通过对重庆市的物质回收公司、旧货市场的实地调研，通过对重庆市商委、经委、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重庆市苏宁电器的配送售后中心、国美集团售后服务中心、社区居民的走访，了解到重庆市具体的废旧家电回收渠道主要包括以下 5 种。

 ① 个体回收户上门收购

个体回收户，是目前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主力军。个体回收户主要通过走街串巷，上门收购，随行就市，就地成交。个体回收户收购后，有直接再用价值的，直接转售至旧货市场或城乡结合部的各种“贸易市场、小商品市场”。

② 旧货经营业主坐地回收

旧货经营业主主要面向个体回收户或旧货经营业主收购。 旧货经营业主有上下游之分，上游游旧货经营业主多是些资金少、仓库小、收购量小、收购价低、转售价亦低的小业主。下游旧货经营业主则多是些资金大、仓库大、收购量大、收购价高、转售价亦高的大业主。大业主不是面向个体回收户而是上游小业主，一些大业主甚至与大型零售商合作直接参与“以旧换新”活动，有的还与企事业单位签订协议，定期回收其淘汰更新的废旧电子电器。旧货经营业主收购后将有直接再用价值的整机和经过维修拼装的整机，直接出售。其余不具有上述两项属性的废旧家电，则经简单拆解后将具有再生价值的部件（如 CRT 玻壳、电路板、压缩机、塑料外壳、金属部件、电线等）经大业主或直接流向非法拆解厂（即不具环保资质、无害化处理能力的非法资源再生企业）。调研中了解到，电路板、压缩机、电线、金属部件多销往广东、浙江一带。维修拼装后的整机和能直接使用的整机多销往周边的欠发达地区。 

③ 零售商“以旧换新”

经调研发现，2010年前，市内大型商场开展一些“以旧换新”活动，但仅是商家的一种促销手段，厂家并不参与回收处理过程。“以旧换新”得来的废旧家电，由与商家有协议的旧货经营业主回收、处置。甚至“以旧换新”活动本身就是厂家、商家、旧货经营业主三方合作搞的促销活动。厂家要推新产品、商家要增销量，旧货经营业主可大批量购进旧货。 

2010年6月，重庆市被纳入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推广城市，同年7月，重庆市正式启动家电以旧换新工作，要求废旧家电通过销售回收网点回收，再统一出售给废旧家电拆解处理企业。

④ 通过社区废品收购站回收 

据调研发现，社区街道有众多的废品收购站，但通过废品收购站回收的废旧家电很少。居民出于价格、时间和运输成本的考虑，也很少将废旧家电卖给废品收购站。

 ⑤部分机关事业单位统一交投

近年来部分国有单位，如大学、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等淘汰更新的废旧电器实行统一交投给有资质的处理及资源再生企业集中处置。主动交投的主要是计算机等办公电子产品。

（2）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

2008年2月，我市开始按照《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对电子废物（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利用企业实行准入制度，进行名录管理。但在2010年以前，没有企业达到相关要求，列入《重庆市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企业临时名录》。因此，在当时重庆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渠道主要有四个方向：一是少量不能再利用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混入到生活垃圾中进行填埋或焚烧处理；二是可以再利用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由废品商收购，进行翻新后流入农村或城市低收入家庭再次使用；三是一些作坊式拆解厂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手工分解，提取有价物后，将大量的有害、无价物未做处理而直接堆放或遗弃；四是由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商回收后运往外市处理。
根据调查，2009年重庆市场回收量约为96万台，其中居民家庭家用电器82万台吨，行政事业单位4万台，非电子产品生产企业1.2万台，电子产品生产企业8万台。回收率约为50%。
2010年我市开展家电以旧换新工作以来，半年时间共回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12万台/套，以全年24万台/套计，规范化的回收处理率约为10%。
2010年，随着对电子废物管理的加强，我市有3家企业列入了《重庆市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企业临时名录》。家电以旧换新工作开展后，重庆市2010年批准已经列入名录的3企业为家电以旧换新定点拆解处理企业。
2.2.6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现状

（1）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利用处置单位现状
目前，我市列入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单位临时名录的企业共3家，即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重庆中加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重庆蓝宇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① 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政府于2009年4月通过公开招标，确定重庆市电子废弃物处理特许经营项目。中天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并依据相关特许经营权要求成立重庆市电子废弃物处理项目公司——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2010年10月，中天环保与重庆市政府正式签署电子废弃物特许经营协议，负责一小时经济圈内行政及事业单位电子废弃物处理。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由重庆中天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新加坡绿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合资组建，注册资本3500万元，计划总投资1亿元。

为配合重庆市开展家电以旧换新工作，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已在九龙坡区巴福和沙坪坝区西永建成电子废弃物拆解处理基地（临时）。西永中柱周转储存场地面积5000平方米，厂房为标准厂房，地面作防渗处理，配备叉车和CCTV中央监控系统等设备。能够储存废旧家电约5万台。巴福拆解基地厂房面积12000平方米，厂房为标准厂房，地面作防渗处理，配备有拆解生产线、冷媒抽取机、打包机、叉车和CCTV中央监控系统等设备。年拆解处理四机一脑（电视机、房间空调器、洗衣机、电冰箱及微型电脑）100万台/套。

同时，该公司拟选址璧山（重庆市危险废物处置场防护距离内），建设六条拆解处理生产线，处理规模3万吨；建成一座电子废弃物深度处理加工中心，提供家电拆解产物（废旧PCB）、电子信息产业废物和电镀废物环保处理和贵金属提取深加工处理服务。该项目拟投资10000万元，2015年前建成。

该公司的母公司中天集团目前运行着重庆的2座危险废物处置场。中天公司产生的无法处理利用的危险废物可以就近进入危险废物处置场得以安全处置，保证环境安全。
② 重庆中加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中加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位于万州区高粱镇，注册资本1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主要服务万州为主的渝东地区。该公司万州拆解处理基地占地6500平米，生产面积5000平方米，均为标准化厂房，拆解生产线4条，冷媒收集设备1套，CCTV监控系统1套，年拆解处理能力为40万台/套。

③ 重庆蓝宇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重庆蓝宇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位于黔江区石会镇，注册资金5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承担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片区的废旧家电拆解。该公司黔江拆解处理基地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生产面积1000平方米，拆解生产线2条，冷媒收集设备1套，CCTV监控系统1套。年拆解处理能力为20万台/套。

蓝宇公司是重庆再生资源（集团）公司下属的一家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同时建立了家电拆解出的各个部分具有专门的资源化网络。
（2）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企业
重庆市的回收企业分为两部分，一是物资回收企业，二是家电以旧换新中标回收企业。随着我市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络逐渐得到了完善，家电以旧换新中标销售、回收企业近30家。
①中标回收企业
重庆亨鼎电器有限公司，重庆绿色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有限公司，重庆市再生资源(集团)公司，重庆市再生资源物流有限公司

② 销售、回收双中标企业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联想(成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销售分公司，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重庆TCL电器销售有限公司，重庆方正信息系统有限公司，重庆海超电器有限公司，重庆海尔家电销售有限公司，重庆美的制冷产品销售有限公司，重庆明辉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重庆市泰鑫电子有限公司，重庆渝宁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2.2.7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后产物的处理现状

废旧家电的拆解产物可以分为四大类：资源性产物、零部件产物、危险废物和其它类废物。拆解产生的资源性产物主要包括各种塑料、废玻璃、铁、铜、铝以及其他金属，此类产物只需要简单处理后即可外售再次利用；拆解产生的零部件产品包括有电线电缆、电机、压缩机等，此类废物需要经过专门的处置设备处理后才能外售再次利用；拆解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含铅锥玻璃（HW49其他废物）、电子废料（HW49其他废物）、电路板及线路板（HW49其他废物）、润滑油（HW08废矿物油）、发泡剂和制冷剂（HW45含有机卤化物废物）等，此类产物具有危险特性，如果处置不当可能对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需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其他产物指除上述三类废物外的废物。5种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产物分类见下表2-3所示。

表2-3            5种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产物分类

	类别
	资源性产品
	零部件
	危险废物
	其它

	电视机
	塑料、铁、铜、铝、屏玻璃
	电线电缆
	锥玻璃（含铅）

电路板
	/

	洗衣机
	各种塑料、铝、钢
	电线电缆、电机
	电子废料
	/

	房间空调器
	塑料、铁、铜、铝、
	电线电缆、压缩机、电机
	制冷剂
	其它

	电冰箱
	塑料、铁、铜、铝、玻璃、
	电线电缆、压缩机
	润滑油、发泡剂、制冷剂
	聚氨酯

	微型电脑
	塑料、铁、铝、铜
	电线电缆
	线路板
	/


根据对重庆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的调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后产生的资源性产物，拆解企业都直接作为原料销售或者经过简单加工处理后外售；拆解产生的零部件产物，各拆解企业均出售给当地的加工企业处理；产生的危险废物，电子类危险废物外售给外省的单位处置，其他危险废物交由重庆市有处理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企业处置。如，废弃电路板暂时存放；废电线电缆外售重庆市五金定点企业回收；制冷剂交重庆市危险废物处理场处置；含钙玻璃外售西安彩虹电器有限公司。

拆解处理企业已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产物去向见表2-4所示。拆解工艺流程见图2-3、2-4、2-5和2-6。
表2-4 拆解处理企业废旧家电拆解产物流向
	资源性产物
	零部件产物
	危险废物

	直接作为原料销售或者再加工后外售
	作为原料销售给当地加工企业
	交给有关资质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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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的措施

（1）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 缺乏规范的长效管理机制

除了目前已经开始实施的家电以旧换新工作外，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一直还缺乏明确的、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造成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从产生、回收到处理环节都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同时因为行业内没有严格的准入制度，使得从业者的经营规模与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市场秩序较为混乱，以致很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仍采用一些不规范的途径进行回收处理和处理。

面临电子废弃物交投回收营运体系不畅通问题，缺乏健全的监管体系和完善的回收体制。简单地通过立法方式改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现状比较困难，因此要有规划的逐步改善，细化监管方式与手段。

② 回收体系不健全

由于重庆市实行家电以旧换新体制时间不长，尚未建立起规范、完善的电子废物回收处理体系。废旧电器的回收处理，有相当部分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自发进行的。电器电子产品淘汰之后，往往通过电器维修点或者专业的废旧家电收购公司进入旧货市场。旧货市场将廉价收到的旧电器，经过改装和翻新重新卖到市场，或者分离出有用物质后，其余部分当作普通垃圾扔掉。对于报废电器，主要通过手工拆解来回收原材料，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许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经简单维修处理后成为二手电器电子产品，且大部分二手电器电子产品没有经过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检测，就进入了销售领域或流入到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超期使用现象严重，存在能耗高、质量差及安全隐患多等问题。

③ 规范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量不足

规范的符合环保要求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处理设备和完善的处理工艺流程，可对电子废物实行无污染和高效率拆解，具有强大的生产处理能力，而产生的“三废”也有设备设施进行专业化处理，可实现污染达标排放。但处理费用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渠道不畅通等因素却制约其生存和发展，导致回收量波动大，处理量不足，不能满足社会健康发展的需求。

还有相当部分的缺乏监管的废旧家电回收企业受利益驱动，将回收的旧家电转价倒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企业存在无序竞争现象，相互竞价，不利于拆解处理企业的健康发展。

④ 缺乏引领性的处理技术

虽然有些涉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与处理的环保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和设计队伍，但大多数环保企业的科研技术力量较为薄弱，领先性的技术研发投入不足。目前主要以拆解为主，缺乏深度处理。拆解产物较粗放，竞争能力不强。 

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过程中，会产生多种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其中最突出的危险废物为锥玻璃、制冷剂、线路板、发泡剂、荧光粉等。目前，重庆市定点拆解处理企业除能对拆解的塑料加工成产品外，缺乏拆解产生的固体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深度处置利用的能力。

⑤ 宣传力度不大，公众参与不够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的宣传力度不足，未能唤起电器电子产品的生产商、销售商以及消费者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视为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责任心。尤其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商未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服务。许多消费者资源环境意识淡薄，不愿承担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责任，将随意丢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或交予无资质处理者进行处理，使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不能顺利有效开展。

（2） 对策措施

① 贯彻落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准入制度，包括回收准入、职业准入、管理准入等，从而规范回收渠道、流向和管理，取缔非法回收点。

② 制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办法》地方实施方案，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明确各政府事业单位、电器电子生产商、消费者、销售商等回收责任和义务。拟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补偿机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企业实行付费有偿回收，调动回收和处理企业的积极性。

③ 合理规划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企业，既满足处理需要又防止过度竞争，促进其健康发展。推动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对拆解产物进行深度处置利用，提高发展拆解产物处置利用企业科技水平。

④强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企业全过程监管，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行为，控制污染物排放；将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纳入到危险废物处置利用体系，使之得以安全无害处置。

⑤ 开展公众环境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采取措施激励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和处置利用者等各相关方参与废弃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和处置利用的积极性。

3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的预测
3.1预测方法

  （1）预测方法筛选

目前，主流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量的预测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 市场供给模型

该模型的使用始于 1991 年德国针对废弃电器电子的调查（IMS 1991）。根据产品的销量数据和产品的平均寿命期来估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量。假设出售的电器电子产品到达平均寿命期时全部废弃，在寿命期之前仍被消费者继续使用，并且假设该电器电子产品的平均寿命稳定，不会随时间变化起较大波动。某种废弃电器电子每年产生量的估算方法可以表示为： 

Qw=Sn

式中： Qw表示电子废弃物产生量， Sn表示 n 年前电子产品的销售量，n为该电器电子产品的平均寿命期。
② 市场供给A模型

该模型是对市场供给模型的改进，由于电器电子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没有达到平均寿命，而是围绕平均寿命前后分布的。因此市场供给 A 模型对产品的平均寿命采用了分布值。假定每年的产品都服从几种不同的寿命期，并赋予每种寿命期一定的比例。产品的寿命期围绕平均寿命呈正态分布。市场供给A模型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量估算公式为： 

Qw=ΣSiPi
式中，Si 为从该年算起 i 年前电子产品的销售量，

Pi为 i 年前销售的电子产品过了 i 年之后废弃的百分比，

i 为电子产品实际使用年数。

③ 斯坦福模型

该模型采用某时间段内进入社会的销售量和该时间段内社会保有量的变化来计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产生量。其计算方法与市场供给 A 模型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市场供给A模型中的 Pi是定值， 即 i 年前销售的电子产品过了 i 年之后废弃的百分比是固定不变的，而斯坦福模型中的 Pi是变化的。模型假设每年销售的产品按照使用方式的不同，服从几种不同的寿命期。

④“估计”模型

该模型也称作“消费和使用模型”，主要结合社会保有量与平均寿命期进行计算。它对产品平均年龄的改变很敏感。其估算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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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产品的寿命。

（2）模型与估算参数的确定

斯坦福模型考虑产品寿命随时间的变化，适合于计算机类淘汰速度快的产品；家用电器类适合采用时间梯度法、估算法或市场供给模型预测。

由于缺乏销售数据，所以本规划按照“市场供给估计”模型计算重庆市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量。根据保有量的变化估计市场销售量，再根据各类电器的平均寿命计算废弃量。各类电器的平均寿命取值如下：

电视机：平均寿命取10年；

洗衣机：平均寿命取12年；

电冰箱：平均寿命取15年；

房间空调器：平均寿命取7年；

微型计算机：平均寿命取5年。

3.2 需求预测

3.2.1 废弃电器及电子产品数量预测

根据上述“市场估计”模型及平均使用周期，重庆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见表3-1、3-2。
表3-1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预测         万台

	年份
	微型计算机
	房间空调器
	电冰箱
	彩电
	洗衣机
	合计

	2010
	30
	72
	10
	93
	31
	236

	2011
	46
	97
	18
	107
	16
	284

	2012
	54
	40
	9
	90
	33
	226

	2013
	28
	27
	21
	77
	31
	184

	2014
	60
	99
	26
	96
	36
	317

	2015
	77
	60
	24
	139
	42
	342


      表3-2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预测地区分布        万台

	年份
	微型计算机
	房间空调器
	电冰箱
	彩电
	洗衣机
	合计

	主城一小时经济圈

	2011
	25.77
	54.35
	10.09
	59.95
	8.96
	159.13

	2012
	30.26
	22.41
	5.04
	50.43
	18.49
	126.63

	2013
	15.69
	15.13
	11.77
	43.14
	17.37
	103.10

	2014
	33.62
	55.47
	14.57
	53.79
	20.17
	177.62

	2015
	43.14
	33.62
	13.45
	77.88
	23.53
	191.62

	渝东北地区

	2011
	15.10
	31.84
	5.91
	35.12
	5.25
	93.21

	2012
	17.72
	13.13
	2.95
	29.54
	10.83
	74.17

	2013
	9.19
	8.86
	6.89
	25.27
	10.17
	60.39

	2014
	19.69
	32.49
	8.53
	31.51
	11.82
	104.04

	2015
	25.27
	19.69
	7.88
	45.62
	13.78
	112.24

	渝东南地区

	2011
	5.02
	10.59
	1.97
	11.68
	1.75
	31.01

	2012
	5.90
	4.37
	0.98
	9.83
	3.60
	24.68

	2013
	3.06
	2.95
	2.29
	8.41
	3.39
	20.09

	2014
	6.55
	10.81
	2.84
	10.48
	3.93
	34.62

	2015
	8.41
	6.55
	2.62
	15.18
	4.59
	37.35



由预测结果可知，“十二五”期间全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产生量逐年增长，2011全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产生量将达到284万台，2015年达到342万台。其中一小时经济圈的废弃电器及电子产品占56%，渝东北地区占32%，渝东南地区占12%。各类电器中，彩色电视机居首位占37%，其次是空调占24%，微型计算机占20%，电冰箱最低，仅占7%。

3.2.2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产生量预测

根据2011~2015年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产生量和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的组成，预测到十二五期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其种类及数量见表3-3。

表3-3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预测结果 （吨t）
	种类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电线电缆
	1678.21
	1874.71
	1357.71
	2659.88
	3021.58

	电路板
	3234.00
	3742.20
	2656.50
	4554.00
	6105.00

	塑料
	14343.85
	12302.89
	12232.24
	18543.83
	21985.27

	锥玻璃
	4660.92
	4410.45
	4192.65
	5227.20
	7568.55

	屏玻璃
	9465.54
	8901.73
	8594.86
	10713.85
	15376.60

	铝
	3189.28
	2542.12
	2326.65
	4871.70
	4085.35

	铜
	5881.40
	3384.79
	2920.65
	7593.20
	5846.90

	铁
	35529.14
	24679.41
	21958.42
	49620.20
	43643.00

	制冷剂
	157.14
	84.57
	186.08
	263.17
	227.23

	发泡剂
	25.36
	14.26
	36.98
	45.79
	42.26

	润滑油
	50.72
	28.53
	73.96
	91.57
	84.53

	聚氨酯
	498.72
	280.53
	727.29
	900.46
	831.19

	压缩机
	6738.31
	3231.85
	3536.53
	9165.27
	6169.18

	电子废料
	439.30
	1019.30
	1063.92
	1235.52
	1441.44

	ABS
	1478.40
	3430.35
	3580.50
	4158.00
	4851.00

	PP
	147.84
	343.04
	358.05
	415.80
	485.10

	PE
	1182.72
	2744.28
	2864.40
	3326.40
	3880.80

	电机
	1344.37
	1462.71
	1405.11
	2409.66
	2173.02

	其他
	1823.60
	846.00
	634.50
	2326.50
	1410.00

	合计
	93879.82
	77335.72
	74075.62
	125346.9
	131243


表3-4                拆解物分类预测  （吨）
	种类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资源性产品
	68409.21
	51810.94
	48032.82
	91342.78
	90937.12

	零部件
	12994.89
	10311.47
	10311.47
	18788.81
	17468.78

	危险废物
	5333.44
	5557.11
	5553.59
	5557.11
	9364.01

	其它
	5131.28
	7644.2
	8164.74
	7644.2
	11458.09

	合计
	93879.82
	77335.72
	74075.62
	125346.9
	131243


3.3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能力预测

已经建成的拆解处理企业的能力见表3-5。

表3-5   已建成拆解企业总处理规模
	企业名称
	拆解处理能力
	目前进度

	
	拆解
万台/年
	深度处理

吨/年
	

	重庆中天电子废物处理中心
	100
	——
	位于璧山县，拟申请环保验收

	重庆中加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0
	——
	位于万州区，拟申请环保验收

	重庆蓝宇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20
	——
	位于黔江区，拟申请环保验收

	合计
	160
	——
	


如果已审批的企业达设计要求、申请环保验收的企业通过验收且达到设计要求、申请办理中的企业通过审批且达到设计要求，按已建成、正在建设的拆解企业处理满负荷处理计算，预计到“十二五”期间，重庆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企业的总处理量将达到160万台/年，与废弃“四机一脑”的预计产生量340万台/年相比，还不能满足需求。

3.4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点建设需求预测

根据2000年~2009年重庆市人口总数和各区县人口数的变化趋势预测“十二五”期间人口总数及2015年各区县人口数，小时经济圈人口增长率取5‰，渝东北地区5‰，渝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较多，取12‰，全市平均6‰。见表3-6。

表3-7               “十二五”重庆市人口数预测结果         （万人）

	年份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一小时经济圈
	1732.12
	1732.12
	1740.78
	1749.49
	1758.23
	1767.03

	渝东北地区
	1259.78
	1267.34
	1274.95
	1282.60
	1290.29
	1298.03

	渝东南地区
	312.11
	315.86
	319.65
	323.48
	327.36
	331.29

	合计
	3304.01
	3315.32
	3335.38
	3355.57
	3375.88
	3396.35


城镇人口按每15000人次需要建立一个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点计，农业人口每40000人次建立各电网点计算，按预计到2015年全市共需要建立1475个回收网点则达到全覆盖。在回收网点覆盖率为100%时，全市需要建立的网点数量如表3-8所示。

表3-8               “十二五”重庆市回收网点预测结果         （个）
	年份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一小时经济圈
	794
	794
	798
	802
	806
	810

	渝东北地区
	525
	528
	531
	534
	538
	541

	渝东南地区
	117
	118
	120
	121
	123
	124

	合计
	1436
	1440
	1449
	1458
	1466
	1475


4 目标与任务
4.1 规划目标

4.1.1总体思路

（1）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重点解决当前突出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问题，同时考虑长远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除了规划“四机一脑”的处理设施外，也为其它废弃电子产品的处理设施预留发展空间。 
（2）全市统筹规划布局，针对重庆一小时经济圈、两翼地区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销售、回收收集、贮存、运输、拆解、处置统筹规划，构建布局、结构及规模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量相适宜的拆解处理体系，保障拆解处理能力；实现资源共享。

（3）稳步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点建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面广的以“四机一脑”为主体的回收网络；实行全过程监督管理，保障拆解产品得到充分回收利用，无价值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全部得到安全处置。

（4）推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处置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推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利用、处置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加强法规、政策、规划、标准规范的制定和实施。

（5）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针对重庆市实际情况，并注重与相关规划的协调性；统筹考虑，分类、分步实施；管理对策与措施具体明确，合理可行，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4.1.2 规划目标

到“十二五”末，实现以下目标：

（1）总体目标

① 健全全市“以回收废弃“四机一脑”为主，兼顾其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体系及处理体系；

② 完善维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营运与监管体系；

③ 宣传教育公众习惯改进与建立法制引导体系。

（2）控制指标

控制指标见表4-1。

表4-1     “十二五”指标

	类别
	指标
	2010年
	2011年
	2015年

	一小时经济圈 
	回收网点覆盖率（%）
	50
	53
	70

	
	废弃“四机一脑”处理率（％）
	30
	40 
	60

	渝东北地区
	回收网点覆盖率（%）
	20
	25 
	50

	
	废弃“四机一脑”处理率（％）
	5
	10
	30

	渝东南地区
	回收网点覆盖率（%）
	15
	30 
	45

	
	废弃“四机一脑”处理率（％）
	——
	5
	20


4.2 重点任务
4.2.1 主要任务

（1）发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点建设

积极推进回收网点建设，形成“以回收废旧家电为主，涵盖其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体系。合理布局，完善社区基层回收网络。延伸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和流通企业责任，实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企业资格许可制度，促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

（2）全面落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全过程监督管理制度

落实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全过程管理制度。将各类电子废物产生、回收、运输、拆解、处置利用单位纳入日常随机监督性抽查范围。建立区、县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考核制度，督促各区县、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落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责任。建立培训制度，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大户、回收单位和处理单位进行定期培训，宣贯相关法律法规，培养其规范化处理的责任意识。

（3）推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的科学发展

科学有序建设各类废物处理、处置和利用设施。跨区县地域布局电器电子废物拆解处理设施的分布和规模。因地制宜发展适当的处理技术与装备。 

严格控制拆解企业规模和数量，实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集中处理，形成合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布局，初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以废旧家电拆解为主体，逐步扩展到其它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形成完整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体系，促进废弃电器电子处理企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坚决淘汰和取缔落后的污染严重的处理设施和能力。

（4）发展下游精深加工产业，拆解危险废物全部得到安全处理

鼓励跨区域开展精深加工和完全深度处理模式，延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产业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过程中产生的有价值危险废物全部进行综合利用或流向具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理资格的企业进行综合利用，无利用价值的危险废物全部得到安全处置，严防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故。

（5）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技术创新

支持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装备开发，积极鼓励和扶持企业通过科技进步，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拆解处理技术和装备。支持设备制造企业加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备的自主设计和创新能力建设。

4.2.2 具体措施

（1）完善规范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点

① 加强调研，合理布局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点。在市商委的指导下，依托现有资源回收龙头企业，在全市现有回收网点的基础上，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点的建设，2015年末达到覆盖率目标。同时，通过专业的具备相关资质的回收企业布局回收网点，对于各网点实行许可挂牌制。
②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前期以“四机一脑”为主体。逐步扩展到其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

（2）形成合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能力

① 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合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布局，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实行定点制度，严禁增加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企业数量，确有必要增加新定点企业的，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在现有的定点企业中实行末位淘汰制度（即淘汰一家不合格企业后，方可新增一家合格企业），优先选取排名前面的技术先进、经营规范、环保达标的企业。

② 严格控制已有拆解企业对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能力，防止处理拆解能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过剩。2011年全市废弃“四机一脑”处理能力为284万台，2015年处理能力为342万台。

③ 在以废弃“四机一脑”为主体拆解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其它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体系。至2015年末，形成一定的其他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能力。

④ 促进废弃电器电子处理企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坚决淘汰和取缔落后的污染严重的处理设施和能力。

（3）发展下游精深加工产业，安全处置拆解的危险废物

① 促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发展拆解产品的深度处理和精深加工，在1家企业内建设废塑料精深加工生产线、铜、铝的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② 对于产生量较大的危险废物电路板及线路板，布设1个深度处理企业，促进资源的回收利用；锥玻璃全部交给国内具相应危险废物处理类别的单位回收利用。对产生量较少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危险废物荧光粉、发泡剂及制冷剂，鼓励进行回收综合利用，确保全部得到妥善处置，严防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事故。

（4）加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监管

① 推行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通过责任追加促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及处理。

②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企业施行资格许可制度，形成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监管体系，加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的价格监管，加强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运输、拆解安全的监管，严禁不具备条件的企业擅自拆解处理废旧家电，保障运输过程环境安全，严防环境污染。

③ 由相关部门建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信息库，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及时统计、分析和发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信息，包括废弃量预测、处理能力利用率、处理行业盈利变化等信息，加强对市场的引导及行业的监管。

④ 拆解处理企业强化日常环境管理制度，实施拆解情况定期汇报制度，向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定期上报拆解产物、无价值一般工业废物及危险废物的产生量及去向。

⑤ 加强固体废物管理机构建设，增加环保部门专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管理人员，配备相应的执法设备。加大对废旧家电拆解处理中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拆解处理企业，要依法严厉查处。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拆解处理废旧家电的行为。

5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设施建设规划布局及进度建设
5.1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体系

5.1.1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方式

建立有效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模式将有利于实现其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对于资源永续型社会的建立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德国电子废物法规定生产商承担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费用，但允许生产商将该费用转移给消费者。生产商按照其产品在回收量中的比例支付回收处理费用，而对于“无主”废弃物则按照生产商当年的市场份额分摊电子废物回收处理总费用。在日本，品牌生产商合作回收并处理其废弃物，而市场销量较小的家电生产商则委托家电协会，全权代其履行回收和处理责任，无厂商认领的“无主”家电由家电协会管理。零售商、城市废弃物管理机构和家电协会分别设点回收废旧家电，并按规定收取回收处理费，回收处理费由生产商或家电协会指定。消费者在转交电子垃圾时付费并获得缴费票据, 最终家电协会通过邮局或零售渠道汇总回收票据和处理费，进而转移给生产商；生产商负责其废旧电器的拆解和处理。消费者支付的费用用于支付物流运输和处理成本。韩国明确了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和处理其报废产品，并承担为此产生的成本和费用。制造商可以通过自行回收、集体回收体系的合作社组织回收、委托废弃物再利用公司回收服务等途径完成回收。
目前，重庆市经济水平仍相对比较低，简单地通过立法方式改变电子废物回收现状比较困难。因此，规划逐步改善，逐步建立完善的回收模式。“以消费者为基础，以生产商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为核心，以政府、公益组织为补充”的电子废物回收模式。

5.1.2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模式
（1）“统一交投”模式

制定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所产生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统一交投机制，首先在一小时经济圈范围内实行。规定所有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所产生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统一交投有特许经营许可资质的拆解处理企业。同时也鼓励本市其他单位和个人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交投给指定企业统一回收和处理。 

（2）生产销售商延伸责任制的回收模式

① 激励有能力的生产商可以自行以换购等形式回收并处理废弃电气电子产品，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手段，通过招投标方式选取回收商、物流商和处理商，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② 立法规定生产商在销售产品设备时提供其废弃产物处理（收集、回收利用、处置）的经费保证，对于电子废物回收处理达到环保效果的生产商，从财税、价格、金融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并为进行绿色生产的企业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以期从源头上减少电子废物的产生。
③ 为生产销售商提供回收处理服务的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作为废弃电气电子产品正规处理的途径，应得到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扶持。

④ 对于生产销售商不能完成的回收工作，需要政府和公益组织来完成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政府和公益组织应在各区县建立电子相关回收中心，专门回收此类电子废物，回收工作人员可以是经整顿、培训的流动收购人员，可通过社区收购站回收。

（3）社区、街道回收模式

社区、街道设立废弃电气电子产品有偿回收网点，采取消费者自己投送、上门回收、电话预约回收、网络预约回收等方式完成回收，回收后的废弃电气电子产品销往废弃电气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在回收、运输过程中需要政府和公益组织贴补资金保证运行。

5.1.3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设施能力建设

预测可知，全市2011年电子废物产生量为284万台，2015年达到342万台。而目前全市的电子废物处理能力共为160万台，还不能满足需要。故此，十二五期间，依托已有的电子废物拆解处理设施扩建完善，达到预期规模，满足规划目标。建设项目为：

（1）主城及小时经济圈：建成1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设施，处理能力2011年达到100万台，2015年达到153万台。
配套建设深度处理生产线；处理能力2011年达到3万吨，2015年达到9万吨。
（2）渝东北地区：建成1家废弃电气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设施；处理能力2011年达到40万台，2015年达到65万台。

（3）渝东北南地区：建成1家废弃电气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设施；处理能力2011年达到20万台，2015年达到26万台。
表5-1     “十二五”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能力规划 

	地区
	现有能力

（万台/年）
	2011年规划能力
	2015年规划能力

	
	
	拆解

（万台/年）
	深度处理

（吨/年）
	拆解

（万台/年）
	深度处理（吨/年）

	小时经济圈
	100
	100
	3
	153
	9

	渝东北地区
	40
	40
	
	65
	

	 渝东南地区
	20
	20
	
	26
	

	合计
	160
	160
	3
	244
	9


表5-2       “十二五”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点规划   （个）
	地区
	2011年规划
	2015年规划

	小时经济圈
	200
	348

	渝东北地区
	104
	250

	 渝东南地区
	46
	87

	合计
	350
	685



5.1.4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估算

重庆市十二五期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项目总投资估算见表5-3。
表5-3         “十二五”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投资估算一览表 
	项目名称
	类别
	处理能力
	投资（万元）
	建设年限

	小时经济圈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中心
	拆解
	扩建至150万台/年
	4000 
	2015年

	
	深度处理
	新增3万吨/年
	5000
	2011年

	
	深度处理
	扩建至9万吨/年
	10000
	2015年

	渝东北地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中心
	拆解
	扩建至65万台/年
	3000
	2015年

	渝东南地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中心
	拆解
	扩建至26万台/年
	1000
	2015年

	合计
	
	
	23000
	


5.2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方式

5.2.1 分类收集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分类收集。不得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混入生活垃圾或其他工业固体废物中。应分开收集废弃阴极射线管（CRT）及废弃液晶显示屏，且不能混入其他玻璃制品。废弃房间空调器、电冰箱和其他制冷设备在收集过程中，应避免制冷剂泄漏。当收集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零（部）件、元（器）件时，应将其单独存放，并应采取避免溢散、泄露、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的措施。
5.2.2 处理技术与工艺

综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现有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处置技术方案, 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可供重庆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借鉴参考。
一类以欧盟国家的技术路线为代表。欧盟经济发达，但人工费用较高，因而普遍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流水线来处理电子废弃物。首先将废旧电器整机喂入多级机械破碎系统，各种零部件破碎至一定尺度后依次采取重力分选、静电分选、磁选等多种分选技术，分离出铁、铜、铝、塑料、玻璃等材料。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主要零部件(如电视机显像管)，一般在机械破碎前拆除后交由专门处理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机械处理方法因不需要考虑产出品的干燥、污水污泥处理和二恶英(dioxin) 排放等问题，工艺路线简洁流畅，处理效率较高，与原始的湿法(酸洗) 和火法技术相比，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值得学习借鉴。
另一类以日本模式为代表。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同样是日本处理技术的特点，但同欧洲国家的处理工艺相比，在以机械处理为主的流程中相对较多地加入人工拆解工序，在破碎前进行最大程度的拆解，具有合理性和借鉴意义。

目前，国内成熟的电子废物综合利用工艺包括拆解、机械加工、化学加工、有机溶剂及废水处理等加工工艺。

在保证对大气、土地、水环境无污染的情况下，可对电子废物进行一定程度的回收与利用。常用废电子器件的回收部件以及手工拆解处理方法如下。
（1） 电子器具的外壳一般由铁制、塑制、钢制或铝制。因此，可从电子废弃物中回收塑料和铁、钢、铝等金属，从而进行二次利用。 
（2） 电视机和显示器中的显像管含有玻璃，可进行大量的玻璃回收，但必须注意这种玻璃中含有的铅、砷等有害金属污染环境， 没有特种设备不能冒然进行回收，更不能随意丢弃，可作为显示玻璃的回炉料循环使用，也可以用作其他玻璃的添加剂。显像管茎上的偏转线圈是铜制的，可进行铜的回收。 

（3） 废旧空调器、制冷器具中的蒸发器、冷凝器含有高精度的铝和铜，可进行回收，但这些空调器、制冷器其的制冷剂、氟里昂，对大气臭氧层有极大破坏力。在拆解前，必须要预先收集起来，防止氟里昂泄漏。

（4） 含有电动机 ( 包括空调上使用的压缩机各种风扇 ) 的电子器具，由于电动机是由铁壳、磁体、铜制绕组组成，可进行铁、磁体、铜的回收。 

（5） 大部分的废旧电子器具都有电子线路板，其包含大量废电子元件，可采用专门的没备可进行锡、铁、铜、铝的回收。线路板可采用“自动拆解分类—密闭—回转窑焚烧炉粗分—电解和深加工结合”的技术路线，做到废线路板全组分、高值化、清洁化的资源综合利用。
（6） 大部分电子器具具有机械机构，一般有铁制或塑制、钢制等，可进行铁、塑料、钢的回收。 

（7） 连接废弃物的大量异种材料等 ( 如电线、电缆的铜芯和塑料等)，可进行相应的塑料、铝、铜等材料回收。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数量多、组分复杂、处理困难, 急需研究电子废弃物的大规模回收应用集成技术, 特别应该重视资源回收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切实有效地将这类危险废物变成二次资源, 减少其对环境的危害。同时，发挥我市人力资源优势，前期进行手工、半机械拆解，后期发展适合市情的深加工。
5.3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产业发展

（1）培育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处置市场化体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集中处置场实行社会化、市场化和企业化的运作模式。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理充分利用特许经营权等手段，保证所建设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防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置的低水平、无序竞争。

（2）对于涉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企业，实行准入制及特许经营方式。

5.4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环境污染防治

（1）环境管理

新建、改建、扩建拆解、利用、处置电子废物的项目，建设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重庆市环保局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从事拆解、利用、处置电子废物活动的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环境保护措施验收的要求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日常定期监测。
（2）污染防治

拆解、利用和处置电子废物，应当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有关电子废物污染防治的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政策的要求。
禁止使用落后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拆解、利用和处置电子废物。
　 禁止露天焚烧电子废物。
禁止使用冲天炉、简易反射炉等设备和简易酸浸工艺利用、处置电子废物。
　　禁止以直接填埋的方式处置电子废物。
　　拆解、利用、处置电子废物应当在专门作业场所进行。作业场所应当采取防雨、防地面渗漏的措施，并有收集泄漏液体的设施。拆解电子废物，应当首先将铅酸电池、镉镍电池、汞开关、阴极射线管、多氯联苯电容器、制冷剂等去除并分类收集、贮存、利用、处置。
　　贮存电子废物，应当采取防止因破碎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电子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措施。破碎的阴极射线管应当贮存在有盖的容器内。电子废物贮存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5.5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监督管理制度

建立重庆市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通过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体系），完善生产者对环境的责任，实现由排污者对环境负责到生产者对环境负责的转变。《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条规定：“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使用者对其产生的固体废物依法承担污染防治责任。” EPR体系确立了以生产者为中心的不同体系在电器电子废物处理的不同阶段所承担的主要责任及其相互关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可以填补产品责任体系中消费后产品责任的空白，确立了废物回收、处置、再循环利用的责任主体。
（2）通过建立押金制度，解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不上来的问题。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使消费者在电子产品上存款或押金，以促进消费者退回或循环使用电子产品。一般作法是：在消费者购买电子产品的同时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将使用过的这些电子废弃物退回给原销售者，则销售者退还消费者押金。
    （3）通过建立产品成分标识制度，解决物质混同，不便于回收的问题。当一些电子产品废弃或者超过使用寿命后，回收利用或废物处置部门能够按照产品标识的成分对电子产品进行分类回收或无害处置。
5.5实施计划

2011年底，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完整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体系。

2011年底，建立完善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信息公开制度。

2012年底全市处理废弃“四机一脑”为主体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体系基本形成，具备全市范围内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的能力。

2013年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监管制度形成，实现全过程监管。

2015年底形成一定的其他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能力。   

6  保障措施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关系全市环境质量和人民群众健康，关系到全市经济社会战略目标任务能否实现，关系到三峡库区水质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确保规划的实施。

建立由市级领导挂帅、各相关职能部门协同组织实施规划的保障体系；建立市环保局、发展改革委、经贸委、商委、财政局等部门协调机制，保障规划的实施。

6.1 部门责任落实机制

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认真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将环境保护列入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考核。各级政府要把本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十二五”规划及城市总体规划中，建立环境综合决策机制。综合经济部门应将本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有利于各类废物综合利用和污染防治的产业政策；科技主管部门建立新技术研发示范基地，指导和督促企业开展电子废物处理技术攻关；环境保护部门履行环境保护统一监督管理职责，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法。各部门各负其责，确保设施设备高效运行，发挥效益。

各部门的职责见表6-1。

表6-1                       各部门职责

	主管部门
	职责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从事拆解、利用、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活动的企业的项目审批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企业的准入，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

	重庆市商业委员会
	废弃电器与电子产品的回收网点体系的建立、监督管理；物流回收企业的监督管理

	重庆市规划局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项目的规划选址

	环境保护局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项目的环境评价、环境保护验收、环境保护日常监督；

	重庆市市政委
	结合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建立电子废物回收网点布局 

	重庆市科委
	开展电子废物处理新技术、新装备研发，科技攻关，科技示范

	重庆市财政局
	政府的财政补贴


6.2规划布局和重大项目支持

重庆位于中国中西部，是国家规划发展的中心城市之一，其地理位置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生态地位也极其重要。将本规划所列项目纳入国家和重庆“十二五”环境保护设施规划、长江上游“十二五”水污染防治规划，作为重大项目优先支持。

6.3资金来源及筹措方式

要充分利用有关优惠政策，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参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工作，构建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同时以社会捐赠款和国际金融组织及外国政府赠款和长期优惠贷款筹方式筹措建设资金为重要补充，鼓励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处置设施的建设。

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价格体系，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经营者给予减免税收、营运给予特殊补贴，激励和推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资源化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事业的发展。
6.4强化科技支撑，提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技术水平的激励机制

建立环境科技创新机制，建立专家决策咨询系统。大力研究开发电子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提高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及资源化的高科技含量。筛选先进实用路线和技术工艺、产品，依据电子废物污染治理技术指南，技术导则，推进环保技术转化技术系统集成与产业化。

扶持相关企业、科研院所，重点研究、开发研制预防环境污染的减废或无废、再生利用技术。
6.5强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全过程监督管理

对参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收集、拆解、处置的企业单位必须具备相关部门颁发的资质许可和相应的资金实力。做到“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规定。加强建设资金审计力度，对建设项目资金实行全过程监管。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工程建设质量管理规定，对项目实行全方位监督管理，提高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
6.6强化环境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

（1）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公众传媒，以公益广告、专家讲座、纪实录像等方式，广泛宣传电子废物污染的危害及正确的处理方法，循序渐进，让公众认可电子废物的正规回收途径是电子废物回收模式良性运行的基础。同时需通过政府、企业、学校、社区和市民等各种途径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2）在电视、报纸，小区宣传栏同步开展“电子废物分类收集处理宣传月”的活动，集中教育宣传电子废物的分类意义和分类的方式。在2011年选择典型小区开展网点收集的示范，并逐步推广。

7 编制说明
7.1 关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的预测
（1）计算全市城镇和农村每年销售量

从1996-2010年《重庆市统计年鉴》中收集1995年~2009年平均每百户城镇和农村家庭“四机一脑”年末拥有量的数据和人口数据，计算得到城镇和农村居民每年拥有总量，再用分别以本年度平均每百户城镇和农村年末拥有量减去上年度平均每百户城镇和农村年末拥有量得到本年度“四机一脑”的销售量的数据。
（2）预测产生量

根据国家环保部推荐确定的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

电视机：平均寿命取10年；

洗衣机：平均寿命取12年；

电冰箱：平均寿命取15年；

房间空调器：平均寿命取7年；

微型计算机：平均寿命取5年。

根据重庆市现有的资料，适合按照市场供给模型估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

估算公式为：Qw=Sn

式中： Qw表示电子废弃物产生量， 

      Sn表示 n 年前电子产品的销售量，

       n为该电器电子产品的平均寿命期。

根据各区（县）的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比例、经济收入等指标确定权重系数，再根据权重系数确定各区（县）的废弃电器电站产品的产生量，分别计算小时经济圈、渝东北地区、渝东南地区的产生量。

（3）网点建设预测
根据2001年~2010年《重庆市统计年鉴》，获得2000年~2009年各区县的人口数据，线性回归得出10年内各区县人口数量增长曲线，再根据拟合的人口增长公式计算“十二五”期间人口数。

调查发现城市的人均拥有电器数量平均为农村的2.5~3倍，故此，城镇按每15000人设定回收点，农村按40000人设定回收点。
7.2 关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物的预测
（1）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平均重量

五类电器的平均重量见表7-1。
表7-1           五类电器的平均重量
	类别
	彩电
	洗衣机
	空调器
	电冰箱
	电脑

	重量（t）
	0.033
	0.033
	0.05
	0.0587
	0.033


（2）拆解物
废旧家电的拆解产物可以分为四大类：资源性产物、零部件产物、危险废物和其它类废物。根据五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后产物组成，5种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产物分类见下表7-2。
  表7-2            5种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产物分类
	类别
	资源性产品
	零部件
	危险废物
	其它

	电视机
	塑料、铁、铜、铝、屏玻璃
	电线电缆
	锥玻璃（含铅）

电路板
	/

	洗衣机
	各种塑料、铝、钢
	电线电缆、电机
	电子废料
	/

	空调器
	塑料、铁、铜、铝、
	电线电缆、压缩机、电机
	制冷剂
	其它

	电冰箱
	塑料、铁、铜、铝、玻璃、
	电线电缆、压缩机
	润滑油、发泡剂、制冷剂
	聚氨酯

	电脑
	塑料、铁、铝、铜
	电线电缆
	线路板
	/


（3）五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产物组成及分类

根据环保部对家电以旧换新试点省市回收情况的调查，五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后产物组成见图7-1～5所示。

图7-1  电视机拆解产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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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电冰箱拆解产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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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洗衣机拆解产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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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空调拆解产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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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电脑拆解产物组成

（4）五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总重量

将表3-1、3-2预测得到的五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产生总量的数据代入表7-1五类电器的平均重量，得到五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总重量。

将计算得到的五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总重量，再代入图7-1~5中五类废弃电器电子拆解后产物组成比例，得到2015年五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各类拆解产物的重量（表3-3、3-4）。
7.3关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设施能力建设
    将预测的产生量（表3-2）乘以目标处理率，得到规划的处理能力，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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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废弃电视机、计算机拆解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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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各类电器的比例





万州处理中心：万州区、开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云阳县、城口县；梁平县、涪陵区、丰都县、石柱县、垫江县、忠县





主城处理中心：九龙坡区、沙坪坝、北碚区、大渡口、渝中区、渝北区、江北区、南岸区、巴南区、璧山县、铜梁县、潼南县、大足县、荣昌县、双桥区、万盛区、江津区、合川区、南川区、綦江县、永川区、长寿区





黔江处理中心：秀山县、酉阳县、黔江区、武隆县、彭水县





图 5-1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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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废空调拆解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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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废冰箱拆解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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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废洗衣机拆解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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